國立清華大學單身教師宿舍借住暨單雙房調整要點

九十二年八月廿二日修正
一、本校單身教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宿舍之借住及單、雙房調整，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所指之單身教師宿舍，係現有之莊敬樓、自強樓或其他專供單身教師借住之宿舍而言。

三、單身教師宿舍之進住及單雙房調整採積點制，依薪俸及年資點數高低決定先後順序，單房空出時由新申請者依積點排序選擇進住，雙房空出時，由現住單房者及新申請者依積點之高低調整分配。

四、積點之計算方式(比照本校教師眷舍分配要點薪俸、年資點數之計算)：

(一)、薪俸點數：依現支之底薪每十元折算一點，按實際數字計算。

(二)、年資點數：自到本校之日起每三個月折算一點(講師之年資不得合併計算)。

五、空出之房間超過一間，或多人同時選擇時，積點最高者有優先選擇權，依序選定。積點相同者，以抽籤決定。放棄者，必須事前聲明，一經抽籤不得再持異議。

六、宿舍經核准借住後，不得私自轉讓，如經查覺取銷原申請人之借住權。

七、經核准借住單身教師宿舍者，每月自薪津中收回房租津貼七百元。

八、遷離宿舍時，應將宿舍打掃清潔，借用之家具歸還原位，結清水電等費用，並將宿舍鑰匙交還管理人員，如有交接不清或無故損壞，應照價賠償。

九、本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借住單身宿舍比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依本要點辦理。

十、本要點不適用於九十年一月一日以後到職者，惟經本要點分配後尚有空房時，基於資產充分利用原則，在限定條件下開放九十年一月一日以後到職者申請。 

限定條件如下：

(一)、獲配本校單身教師宿舍者，自獲配日起應放棄「本校新進專任教師房租津貼補助」，日後中途遷出宿舍時，亦不得要求恢復發放。

(二)、獲配後僅可居住一定期間，計算公式如下：(按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
               ( 36萬元 - 已請領新進專任教師房租津貼補助總額 )

可居住一定期間 ＝ ───────────────────────── 

(單位：月)        單身教師宿舍月租金(單房3000元；雙房6000元)

(三)、借用人居住期滿，應於一個月內遷出所借宿舍。

註一：前項36萬元係依國立清華大學編制內新進專任教師房租津貼補助要點規定計算。(即每月一萬元(至多三年)
註二：前項單身教師宿舍月租金係參照一般租金情況訂定之。
十一、本要點經總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